
积极推进医保制度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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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减轻人们的疾病经济负担。在高昂的

医疗费用发生时，个人或家庭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人们戏称为“在

重大疾病面前没有中产阶级”。因此，医疗保障制度的逻辑就是让所

有有可能生病的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互助共济的集体，当其中有人

产生了疾病经济负担时，用这个就互助基金对其进行帮助。这种机制

充分利用了疾病发生的大数法则，是一种典型的“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社会保障体制。 

    然而，在从传统的单位保障制向个人缴费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转

型过程中，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提高个人缴费的积极性，同时受到

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和全球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错误影响，我们在建

制初期设计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其中社会统筹资金

用于住院费用，个人账户资金用于门诊费用。这就意味着门诊费用其

实完全是由个人自己来负担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慢性病发

病率及其经济负担占比的提高，门诊中的老年病、慢性病患者疾病经

济负担愈加沉重。不仅如此，个人账户基金的使用还存在群体之间的

差异，年轻人缴费水平高，个人账户积累多，但却很少使用；老年人

因为不缴费，所以个人账户积累有限，但支出需求大，个人负担重。

个人账户制度的缺陷一目了然，以至于部分地区不得不放开对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基金使用范围的限制，允许其用于购买保健品等。放眼全

球，也几乎没有国家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采取个人账户的模式。因



此，此次建立健全门诊费用的共济保障机制，更加公平化、更具可持

续性。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此次医疗保障的结构性改革采取了分步骤、

组合拳的方式，总体上没有引起大的社会负面效应，是一次策略上较

为成功的社会政策改革。 

    本次改革首先淡化个人账户的功能，当民众担心个人账户功能弱

化可能导致的门诊费用问题时，及时颁布有关门诊共济的改革方案，

给民众吃上了定心丸。公众认识到在没有加重自身缴费负担和降低住

院待遇的同时，门诊的费用有了更好的解决机制，接受程度自然提高，

同时也增进了对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运行规律的认识。不仅如此，主管

部门还跟进出台了有关跨省门诊费用结算的改革举措，让公众认识到

不仅自身利益没有受损，门诊的报销范围还进一步扩大了，报销程序

进一步简化，着实提升了获得感和满意度。 

    此次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相对顺利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领域的改

革不仅需要认清制度规律和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且需要有坚实的管理

体制保障。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破除了医疗保障改革的路径

依赖，打开了新的局面。除此之外，对于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各项社

会政策，还需要有推进的策略和及时全面、客观准确的公众宣传。尤

其是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从此前的“普遍受益”转变为“削峰填谷”

的结构性改革时，更要兼顾改革的财政可行性与受众可接受性。 

    当然，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在优化了制度结

构后，在筹资端，需要根据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进一步优化筹资的责



任分配机制，逐步建立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缴费机制和缴费水平确定方

式；在给付端，则要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兼顾基金的可承受力与

满足参保者不断提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为“健康中国”的建设提供有

力的支持和保障。 

   （本文来源：社会科学报第 1758 期第 4 版） 


